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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QIANLONG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乾 隆 科 技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36）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特 別 大 會 之 投 票 結 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刊發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之全

部建議特別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以

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刊發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建議修訂

章程細則及採納經修訂及經重列章程細則。除本公佈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

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刊發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所載之全部

建議特別決議案（「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浦東新區東方路778號紫金山大酒店四樓桂花廳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以投票

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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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之投票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所得票數（佔投票總數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批准修訂本公司現有經修訂及重列之組織章程大 57,750,000 0

綱（「現有章程大綱」），修訂及重列情況載列於本 （100%） （0%）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之通函。

由於逾75%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2. 批准修訂本公司現有經修訂及重列之組織章程細 57,750,000 0

則（「現有章程細則」），修訂及重列情況載列於本 （100%） （0%）

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之通函。

由於逾75%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3. 批准及採納綜合以上(1)及(2)所述所有之建議修 57,750,000 0

訂之本公司經修訂及重列之章程大綱及章程細 （100%） （0%）

則，替代及刪除所有本公司現有章程大綱及現

有章程細則，即時生效。

由於逾75%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特別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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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特別大會上進行投票表決之監票

人。

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及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之股份總數為

252,600,000股，相當於本公司於股東特別大會舉行日期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概無本

公司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投

票贊成提呈之決議案，以及概無股東根據上市規則規定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

票。概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僅可於會上投票反對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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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